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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爱建股份 

股票代码： 600643 

收购人名称： 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852）21082233 

联系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 号怡和大厦 37 楼 3701 室 

签署日期： 2006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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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就本次收购事宜，收购人特此声明如下： 

一、本摘要由收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及其它有关法律和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摘要已

经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

持有或控制的爱建股份的所有股份。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未以任何其

它方式持有或控制爱建股份的任何股份。 

三、收购人签署本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的进行尚需获得以下批准或核准： 

1、本次收购完成后爱建股份的企业性质将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尚需取得商务部的批准； 

2、收购人就本次收购提交的收购报告书需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摘要所载资料进行的。除了收购人外，没有委托或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摘要中所载的信息和对本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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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摘要中的词语应有如下的含义： 

 

本摘要 指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名力集团 指 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名力集团受让爱建基金会持有的爱建股份部分股份的

行为 

出让人/爱建基金会 指 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 

爱建股份/公司 指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爱建信托 指 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汉石投资 指 汉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国商务部 

                  
                 



 4

第一章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英文名称：Mingly Corporation 

2、中文名称：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注册地址：1988 年 1 月 8 日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并于同年 5 月 18 日

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成为海外公司 

4、注册号码：开曼群岛：MC28155 

5、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号码：F4087 

6、住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号怡和大厦 37 楼 3701 室 

7、发行及已缴足股本：520,788,325.25 元港币，分为 2,083,153,301 股，

每股 0.25 元港币 

8、香港商业登记证号码：11848885-000 

9、香港税务登记档案号码：06/11848885 

10、主要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11、法定代表人：查懋声－主席/董事长 

12、联系电话：（852）21082233 

13、联系传真：（852）22950292 

名力集团于 1988 年 3 月 11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为查氏集团成员

之一，后于 2001 年 3 月 21 日由大股东私有化。私有化前名力集团透过子公司为

查氏集团管理多个重要的投资，包括愉景湾发展项目、百富酒店集团及在中国的

洁具厂等；与此同时，名力集团亦为查氏集团及其他成员公司提供亚洲区域金融

顾问服务、策划企业重组、并购和公司上市等活动。名力集团私有化后，专注于

本身的金融专长及利用查氏集团在硅谷和全球的人脉网络，注入新企业概念，先

进科技及管理系统继续为查氏集团提供长远发展的金融顾问服务及策略性投资。 

查氏集团由查济民先生于 1949 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开始。查氏集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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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多家成员公司在国际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创办以来，查氏集团一直

是纺织业的先驱，并跻身世界纺织业领袖之列，业务遍及中国、非洲、欧洲及美

国。查氏集团在香港成功发展的独特住宅社区－－愉景湾。同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始，查氏集团已是美国硅谷成功的科技及创业投资商，在金融投资及资产管

理服务，拥有多年成功经验，对国内外金融市场尤其熟悉。 

名力集团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现持有其 7.3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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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产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1、收购人的产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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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公司外，名力集团还持有 Yangtze Kiang Investments Ltd.、C.M. 

Pacific（BVI）Ltd、Diamond Gain Ltd.、China Wave Holdings Ltd.、Hero Champion 

Inc.等多家投资性公司 100%权益。 

上述产权结构图中，BVI 指公司注册地英属处女岛。虚线方框指相应公司的

主要业务。 

2、收购人第一大股东情况 

名称： Mingly Holdings Ltd 

注册地：开曼群岛 

Mingly Holdings Ltd之股份全部由Dolios Limited所持有，Dolios Limited

现为英属处女岛受限制的信托牌照持有人，Dolios Limited 出任为受托人，为

查济民先生之配偶或其联系人士之家族信托代持该等股份。 

Dolios Limited 之董事局成员由查懋声先生、查美娟女士及查懋德先生组

成。 

二、有关处罚和重大诉讼或仲裁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任何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 

三、收购人的董事基本情况 

职务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董事长 查懋声 中国 香港 

董事总经理 查懋德 中国 香港 

执行董事 林泽宇 美国 香港 

董事 查刘璧如 中国 香港 

董事 王查美龙 加拿大 香港 

独立董事 钟逸杰 英国 香港 

独立董事 查良镛 中国 香港 

上述收购人的董事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任何重大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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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任何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 

四、收购人持有、控制其它中国境内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内

的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除已经披露的持有爱建股份流通股股份之外，收购人

未持有、控制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其他公司的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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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收购人持股情况 

一、收购人对爱建股份的持股情况 

（一）收购人目前对爱建股份的持股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下属全资子公司 Mingly（China）Holdings 

Ltd.和 Mingly Capital Holdings （BVI） Ltd.通过恒生银行有限公司（为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28,454,594 股。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对爱建股份的持股、控制情况 

本次收购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出让人转让的

58,000,000 股爱建股份非流通股份；加上下属全资子公司通过恒生银行有限公

司持有的流通股股份，收购人共计持有公司 86,454,594 股股份，占爱建股份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18.76%。 

二、对本次收购的授权和批准 

（一）本次收购的授权和批准 

名力集团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名力集团董事会同意名力集团受让爱建基金

会持有的 5,800 万股爱建股份的股份。 

（二）待申请的批准 

本次收购的进行仍需取得以下批准或核准： 

1、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商务部的批准； 

2、本次收购提交的收购报告书需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1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有关情况 

（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背景 

名力集团自 2004 年开始参与爱建系的重组工作。 

2004 年 12 月 30 日，爱建股份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公司所持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爱建股

份将其持有的爱建信托 46.6%的股权转让给名力集团。 

爱建股份就爱建系的重组工作情况于 2005 年 8 月 29 日发表公告，爱建信托

于 2004 年底对投资爱建证券的股权计提了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同时

股票投资和逾期贷款存在或有损失的风险，导致爱建信托的净资产与 2004 年中

期相比有所减少。 

就此，爱建信托于 2005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对爱建信

托资产进行特别计提减值准备。爱建股份亦于 2005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董事会对

爱建信托资产进行特别计提的事宜进行了审议，同意实施该特别计提。 

上述特别计提对爱建信托 2005 年损益及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名力

集团原计划参与爱建信托重组的原有条件有所变化，原重组各方依照平等互利、

友好协商的原则，对原有重组方式进行调整并达成《爱建重组框架协议》和《爱

建重组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爱建股份就此于 2006 年 2 月 27 日作出了提示性

公告。 

2006 年 6 月 11 日，重组各方经进一步协商，达成了《爱建重组框架协议的

补充协议（四）》，同意以发起设立方式使爱建信托重组、改制为一家股份有限公

司。爱建股份、爱建基金会、名力集团及汉石投资进一步签订了《关于重组、改

制并设立上海爱建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书》。 

上述协议均已于 2006 年 6 月 26 日经公司第十五次（2005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上述《爱建重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关于爱建股份法人股转让的的主要

内容如下： 

1、爱建基金会分别向名力集团转让爱建基金会所持有的2,000万股和3,800

万股爱建股份法人股，作价分别为 4,000 万元和 15,580 万元人民币。爱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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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此数额以资本金方式投入重组后的爱建信托。 

2、在股份转让以后，爱建股份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方案有待各方另行磋商，并且在获得有关政府部门、

监管机构及相关股东会议同意或批准后实施；爱建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

有关对价支付的原则应为按各股东届时持有的未流通的法人股比例分别承担对

价支付。 

基于爱建系的重组背景和原达成《爱建重组框架协议》、《爱建重组框架协议

的补充协议》和《爱建重组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四）》，爱建基金会和名力集团

于 2006 年 7 月 6 日正式签署了两份《股份转让协议》，爱建基金会分别向名力集

团转让 2,000 万股和 3,800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 

（二）《股份转让合同》基本情况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各方 

甲方：爱建基金会 

乙方：名力集团 

2、拟转让的股份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甲方分别将其拥有的爱建股份的法人股 2,000 万股

和 3,800 万股转让与乙方，甲方同时向乙方一并转让甲方根据《公司法》和爱建

股份章程所拥有的股东权利。乙方同意受让转让股份。 

3、股份转让比例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2,000万股和3,800万股股份分别约占爱建股份股本总数

的比例为 4.34%和 8.25%。 

4、股份转让的授权与批准 

双方依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进行的股份转让须经过以下部门或机构的

批准或授权： 

（1）甲乙双方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和授权； 

（2）证监会审核通过由双方报送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并对该报告书予

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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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务部审核批准由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报送的股份转让协议及

有关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文件。 

5、转让股份价格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 2,000 万股股份，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4,000 万元的

等额港币或美元作为乙方受让转让股份的对价。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 3,800 万股股份，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5,580 万元

的等额港币或美元作为乙方受让转让股份的对价。 

6、协议签订日期：2006 年 7 月 6 日 

7、协议生效条件为： 

（1）股份转让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授

权代表签字； 

（2）甲方和乙方双方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和授权； 

（3）证监会审核通过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并对该报告书予以公告； 

（4）商务部审核批准由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报送的股份转让协议及

有关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文件。 

8、转让价款的支付与股份变更登记 

（1）甲方应当在协议签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临时保

管转让股份； 

（2）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银

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 

（3）双方应在获得批准及授权并进行相关公告后（以最后发生者为准）的

十个工作日内凭商务部的转让核准文件，乙方付款凭证等，依法向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进行尚需获得以下批准或核准 

1、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爱建股份的企业性质将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尚需取得商务部的批准； 

2、收购人就本次收购提交的收购报告书需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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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转让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爱建基金会持有的爱建股份非流通股份不存在权属争

议、质押及司法冻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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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备查文件 

1、收购人的公司注册证明； 

2、收购人的董事人员身份证明清单； 

3、收购人就受让爱建基金会所持爱建股份非流通股份的决策文件； 

4、收购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5、收购人与爱建基金会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6、收购人自查报告。 

本次收购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爱建股份董事

会办公室。 

本次收购报告书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第四章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林泽宇 

                              

                                        二○○六年七月七日 

 

 

 


